上党区苏店初级中学食堂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为建立健全我校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少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根据有关食品安全工作要求，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食堂食品安全应急案。
　　一、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一)学校成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张国强担任， 成员为各班主任。
　　学校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应在第一时间迅速落实救援工作，并及时报告乡镇政府、区教育局;接受上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统一指挥，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救援处理工作。
　　(二)学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事故调查处理组、联络及医疗救治组、信息管理及善后处理组等3个工作组。
　　1.事故调查处理组
　　组 长：张国强
   副组长：崔  舰（工会主席）  贾霞玲（安全副校长）

崔淑燕（副校长） 

成  员：崔建平（总务主任）、李曙红（办公室主任）、李晓红（政教主任），原伟清（教导主任）、 蒋爱兵（食品安全员）、宋孝玲（营养餐保管员）、曹根富（食堂食材采购员） 各班班主任：李婧， 崔淑燕，原伟清，周娟，牛素霞， 靳鹏华，李晶晶（财务管理）上报人：李曙红（办公室主任）　13513551202
主要职责：配合上级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下设的事故调查组和事故处理组工作。积极实施救援工作，配合调查事故发生原因，评估事故影响，做好整改工作，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2.联络及医疗救治组
　　组 长：李曙红（办公室主任）　　

成 员：李晓红（政教主任），原伟清（教导主任）　　

主要职责：负责与上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组的联络工作;协助和配合上组医疗救治组工作，迅速开展救治工作。
　　二、报告范围和程序
　　(一)轻微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报告范围和程序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轻微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
　　1.发现中毒病例1—3例或疑似中毒病例3例以上，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的;
　　2.校园周边有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群体食品安全事故，可能对学校师生造成严重危害的。
　　若学校发生普通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1—3例，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及上报人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报告区教育局分管领导。
　　(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报告范围和程序
　　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分级处理的办法，根据事故的分级，学校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具体如下：
　　若学校发生一般或以上食品安全事故，事故现场有关人员一经发现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向镇政府，区教育局报告。并在2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详细情况。
　　(三)报告要求：
　　事故报告分初次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具体要求为：
　　1.初次报告。应尽可能报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单位、危害程度、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及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事
　　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如有可能应当报告事故的简要经过。第一时间进行口头报告，2小时内再书面报告。
　　2.阶段报告。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故原因等。重大和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态势变化进程报告和日报制度。
　　3.总结报告。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鉴定结论，对事故的处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今后对类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三、事故的应急响应
　　1.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迅速组织人力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器材和物资，将病患受害人员就近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全体教职工要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要及时了解事故情况，研究确定救治工作事宜。
　　3.学校封闭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和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4.事故调查处理组稳妥安排好其他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教导处和班主任做好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员的接待工作。
　　四、应急救援过程的人员、物资保障
　　(一)在事故发现后应立即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进入应急救治、救援工作状态。
　　(二)如需要医护人员到现场医疗救治或需要专家到现场评估事故的，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援助并及时调集必需的药物、医疗器械等资源，支援现场救治和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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